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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盛世奥海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勇及其配偶为公司申请银行融资提供关联担保。 

公司拟申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实际金额以贷款合同为准），借款期限壹年。关联方韩勇及配偶陈海华为 

本次借款提供额度为 2,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法

定代表人韩勇先生及其配偶为公司本次融资提供关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一百一十二条挂牌

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 债务减免、接受担保和

资助等，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韩勇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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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勇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口路 247 号 4 号楼 402 户 

关联关系：韩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 自然人 

姓名：陈海华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青山路 601 号 17 号楼 2 单元 101 户 

关联关系：韩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韩勇与陈海华系

夫妻关系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付对价，不存在定价事宜，属于公司实 

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坏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申 请不超过 1,00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期限壹年，实际金额以贷款合同为

准。 公司实际控制人韩勇先生及其配偶为公司提供本次融资提供额度 2,00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减 

轻公司资金压力，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坏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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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盛世奥海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青岛盛世奥海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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